附件5
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共建协议书

甲方：                         （学校）

乙方：           　　　　　    （基地）

为进一步适应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要求，服务地方各项建设，加强甲、乙双方的交流与协作，本着资源共享、相互协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在乙方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利用寒暑假或课外时间组成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到乙方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2.甲方依据乙方需求，在全校范围内有针对性地组织选拔优秀在校大学生，在基地开展参观调研、挂职锻炼、就业见习、创新创业、素质拓展等实践服务项目。

3.甲方在社会实践期间，派出指导老师做好实践团队思想教育、实践指导、安全管理等工作。甲方在社会实践结束后，开展实践总结、评比、交流工作，并将成果反馈给乙方。
4.甲方师生在基地社会实践期间，必须遵守乙方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泄露相关技术及其他机密。

5.甲方为乙方在校内开展科技合作做好对接与联络服务。

6.甲方为乙方提供校园招聘活动信息，并为乙方来校招聘提供便利条件。
7.甲方推荐乙方参评校、省级社会实践先进基地。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配合甲方落实建立基地的相关事宜，在条件许可范围内，全面支持基地建设，为学生实践活动提供保障条件，根据实际情况为甲方实践团队提供必要的食宿安排和行程建议。
2.乙方每年5月份负责向甲方提供本年度的服务需求信息。

3.乙方在社会实践期间，选派业务素质好、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一定理论水平的指导人员与甲方共同指导学生实施社会实践计划。

4.乙方在社会实践结束后，对甲方学生社会实践成果提出考核意见并作出总体评价。

三、其他
1.本协议一式三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院团委备案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协议期为三年，协议期满后，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协商是否续案、延长或取消。
3.甲乙两方要精心组织、严格管理。要本着紧密沟通、密切合作的原则，建立定期互访交流机制，及时进行经验总结，商讨深化合作共建的相关事宜，确保基地可持续发展。

4.本协议未尽事宜及在活动执行期间产生的其他事项，由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                          乙方：                                               

代表签字（盖章）：               代表签字（盖章）：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